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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調解常見問答 

107年 2月 

 

1. 什麼是「鄉鎮市調解」？ 

    所謂鄉鎮市調解，精確地說，就是鄉、鎮、市、區公所調解

委員會的調解。當有法律糾紛時，如果當事人雙方可以自行協議、

和解，當然最好；若無法自行解決，可以善加利用政府機關提供

的法律資源，其中，各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就是一種

簡便又有效率解決紛爭的方式。鄉鎮市調解的特色，是由調解委

員以公正第三人的身分，透過其社會聲望與調解技巧，採用輕鬆、

和諧、理性、多樣的調解方式，促使紛爭當事人相互讓步、達成

和解。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的規定，鄉、鎮、市、區應設調

解委員會。目前全國共有 368 個鄉、鎮、市、區，除了金門縣烏

坵鄉因人口過少未設置調解委員會之外，共設置有 367 個調解委

員會。 

 

2. 到調解委員會調解，需用繳交費用嗎？ 

    調解時，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開支外，調解委員會不得

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所以，當事人到調解委

員會進行調解原則上是免費的。 

 

3. 哪些糾紛可以到調解委員會調解？ 

    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的規定，調解委員會辦理：1.民事

事件；2.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之調解。 

    所謂「民事事件」，包括：車禍毀損、買賣糾紛、借貸糾紛、

租賃糾紛、土地佔用、拆屋還地、越界建築、鄰人水管漏水、土

地分割、保險理賠等。應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民事事件都可以

由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例如：離婚、否認婚生子女、監護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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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養、拋棄繼承權、票據遺失作廢等事件，並不在調解委員

會可受理調解的範圍。 

    至於「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例如：車禍過失傷害、打架

互毆輕傷害、侵入住宅、公然侮辱、誹謗、毀損文書、毀損器物、

性騷擾等事件。 

 

4. 應向哪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1） 當事人雙方居住在同一鄉、鎮、市、區者，向該鄉、鎮、市、

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2） 當事人雙方不居住在同一鄉、鎮、市、區者，民事事件係向

他方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

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刑事事件係向他方住、居所所在地

或犯罪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3） 除前述兩種情形外，當事人雙方亦可合意向其他鄉、鎮、市、

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須經該調解委員會同意。 

民眾如欲聲請調解，可逕行洽詢各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5. 調解委員是由哪些人擔任的？他們可以作成判決嗎？ 

    鄉鎮市調解制度屬於地方自治事項，調解委員會屬於基層之

民眾服務，因此調解委員是由當地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具

備信用與聲望的公正人士來擔任，調解委員可能就是我們鄰里間

的鄰居，藉由他的知識與經驗，分析事理，勸導讓步，尋求當事

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和解條件，所以調解委員並不是法官，不能

作成判決。 

 

6. 鄉鎮市調解進行程序為何？ 

    民眾可透過書面或言詞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調解委員會

受理並決定調解期日後，會通知兩造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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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入調解程序。調解程序的進行，原則上是由調解委員一人至

三人主持，當事人並得分別推舉一人至三人列席協同調解。另外，

對於調解事件具有利害關係的第三人，經過調解委員會的許可後，

得參加調解程序，或是經過雙方當事人及其本人的同意後，該第

三人也可以加入成為當事人，以達到一次解決紛爭的效果。 

 

7. 經過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的案件，有法律效力嗎？如果當事人一

方不履行調解書內容，他方如何處理？ 

    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事件，調解內容必須經過當事人雙方都

同意後，才算調解成立。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

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同時，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

將產生與民事確定判決相同的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如

果和解內容是以加害人應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

定數量予被害人的話，該調解書也可以作為日後加害人不自動給

付時，被害人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的執行名義。 

    因此，在民事事件而言，如果調解已經成立並且經調解委員

會送請法院核定，例如其調解內容是甲方應給付乙方一定之金錢

賠償，而甲方事後遲遲未予給付者，此時該經過法院核定過的調

解書就相當於法院的確定判決書，乙方得以該調解書為執行名義，

聲請法院對甲方（賠償義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不必像一般訴

訟案件一樣，須等到法院判決勝訴確定再聲請強制執行。 

 

8. 告訴乃論之罪有一定的告訴期間，如果當事人去調解委員會調解，

而調解不成立時，已經超過告訴期間，此時當事人再向地檢署提

起告訴，會不會因為已經超過告訴期間而不能告訴？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37條第 1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

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 6 個月內為之。」為促

使當事人樂於聲請調解，使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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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因告訴期間屆滿而

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1 條規定：「告訴乃

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

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

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所以如果當事人

去調解委員會調解，而調解不成立時已經超過6個月的告訴期間，

此時當事人可以聲請調解委員會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並

視為當事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提起告訴，並不會發生因為已經超

過告訴期間而不能告訴，因而兩頭落空的情況。 

 

9. 其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 ADR）的相關資訊？ 

可參考司法院「訴訟外紛爭解決機構查詢平台」查詢相關資訊。 

http://www.judicial.gov.tw/ADR/AD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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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調解進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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